
农民工过度劳动是 “自愿选择”还是 “无奈之举”？

———基于过度劳动收入补偿的分析

郭凤鸣　张世伟

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数据，建立农民工收入方
程和工资方程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农民工工作时间对其收入和工资的影响。研究结果

表明，工作时间的延长使得农民工群体月工资和月收入得到较小幅度的提升；随着过度

劳动程度的增加，农民工小时工资不断减少。农民工群体过度劳动不仅未获得应有的收

入补偿，而且过度劳动越严重的农民工损失越多。因此，政府部门应严格限制劳动者的

工作时间并规范加班工资制度，保证农民工群体基本休假权利和过度劳动的合理工资补

偿，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促进农民工就业正规化。这些措施将有助于缓解农民工群体

过度劳动，有助于过度劳动农民工群体获得合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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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然而，

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过度劳动问题 （杨河清，２０１４）。农民工群体作为城镇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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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的重要主体，其过度劳动 （工作时间过长）问题严重①。 《２０１６年农民工监测调

查》显示②，农民工群体的周平均工作时间约为５３小时③，远远超过 《劳动法》规定

的标准工作时间４４小时，其中约７８４％的农民工周工作时间在４４小时以上。过度劳

动成为大多数农民工的工作常态。

农民工群体为什么会接受过度劳动呢？大量调查研究显示，农民工的过度劳动大

多为了增加收入 （刘林平等，２０１０；郭正模，２０１５）。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

平和消费水平明显提升。就业于城镇劳动力市场的农民工群体技能水平普遍偏低，收

入提升较少，生活压力不断增大。因而，农民工群体愿意通过增加工作时间来增加收

入，即使面临最低工资，也可能存在劳动的无限供给 （孔庆洋等，２０１４）。这些研究结

论暗示着，农民工过度劳动是其为了增加收入而 “主动选择”的结果。然而，过度劳

动是否给农民工群体带来了明显的收入增加呢？如果农民工收入并未得到明显提升，

那么过度劳动是农民工主动选择的结论有待进一步探讨。如果农民工收入得到提升，

那么在现有法律约束下，提升幅度是否在合理的范围内？只有获得了合理的工资补偿，

过度劳动才有可能是农民工主动选择的结果。如果工资补偿不合理，表明农民工群体

就业于不平等的环境，其过度劳动选择的主动性将无法保证。因而，分析过度劳动带

来的收入提升，有助于深入理解农民工群体过度劳动的成因。

补偿性工作差异理论认为，市场应对就业于较差工作环境的劳动者进行补偿

（Ｒｏｓｅｎ，１９７４）。长期的过度劳动将对劳动者身体健康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因而过度

劳动的农民工群体应得到相应的补偿。在就业相关法律较完善的西方国家，劳动者在

合理的加班补偿条件下可以自由选择工作时间，因而很少存在非自愿加班的状况。但

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仍不够完善，劳动力的流动受到多方面的限制，因而工作时

间的自由选择较难实现 （罗连化、周先波，２０１９）。此外，由于农民工群体大多处于非

正规就业状态，就业较少受到法律保护 （王维国、周闯，２０１４），其对工作时间可能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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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过度劳动，学界并未给出统一的定义。综合不同学者对过度劳动的界定发现，工作时间

是识别劳动者过度劳动的重要维度，因而本文基于工作时间长短来度量劳动者是否过度劳动

以及过度劳动的程度。

来自国家统计局 《２０１６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
２０１７０４／ｔ２０１７０４２８＿１４８９３３４ｈｔｍｌ。
《２０１６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指出，农民工年从业时间平均为１０个月，月从业时间平均
为２４９天，日从业时间平均为８５个小时，按照每个月４周计算，农民工平均周工作时间
为２４９８５／４＝５２９１２５小时。



有更少的自主权。尽管 《劳动法》规定超出标准工作时间的工资应按照标准工资１５

倍以上支付①，农民工群体的过度劳动是否得到了法定补偿却存疑，这不仅关系到该群

体工作时间选择的自由性，更关系到相关政策和法律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如果农民工

群体的过度劳动得到了合理的补偿，那么过度劳动可能是农民工群体在现有就业条件

下自愿选择的结果，增强农民工和企业对过度劳动危害的认识，将有助于过度劳动的

缓解。然而，如果农民工群体的过度劳动并未获得合理的补偿，则意味着农民工群体

在就业中处于不利的地位，那么仅认识过度劳动的危害是不够的，还要加强企业加班

制度相关法规的设立和执行。因而，农民工群体的过度劳动究竟是主动的自愿选择还

是被动的无奈之举，关系到相关政策的有效性。

二　文献综述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日本劳动者的过度劳动问题突显，学者们开始从不同学科角度

分析过度劳动的成因，并提出相应对策 （Ｂｕｒｇｏｏｎ＆Ｂａｘａｎｄａｌｌ，２００４；森冈孝二，

２０１９）。上世纪８０年代始，美国、加拿大、法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劳动者的工作时间

均表现出延长的趋势 （ＢｏｗｌｅｓａｎｄＰａｒｋ，２００５），引起了这些国家相关学者对过度劳动

问题的关注。早期研究关注不同经济体制下过度劳动现象的产生和具体表现 （Ｊａｃｏｂｓ＆

Ｇｒｅｅｎ，１９９８；Ｇａｌｉｎｓｋ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１；Ｇｏｌｄｅｎ，２００９）。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识到

长期严重过度劳动的危害是巨大的。在个体方面，过度劳动不仅影响劳动者的身心健康

（Ｓｐａｒｋｓｅｔａｌ，１９９７；ｖａｎｄｅｒＨｕｌｓｔ，２００３；Ｄｅｍｂ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５；Ｇｉｇ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０），引发家

庭－工作冲突 （Ｍａｊｏ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Ｗｈａｒｔｏｎ＆ＢｌａｉｒＬｏｙ，２００６；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Ａｌｅｔｒａｒｉｓ，

２００７），还会阻碍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在企业方面，过度劳动会降低工人的生产率，

不利于企业的健康发展 （Ｓｈｅｐａｒｄ＆Ｃｌｉｆｔｏｎ，２０００）。在市场方面，过度劳动会使得就业

岗位被挤占，引发失业，进而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问题 （Ｂｌｕｅｓｔｏｎｅ＆Ｒｏｓｅ，１９９７；

Ｃｈａ，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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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劳动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实行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八小时、每周工作时间不

超过四十四小时的工时制度。第四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

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作时间工资的工资报酬：（一）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

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一百五十的工作报酬；（二）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

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二百的工资报酬；（三）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

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



本世纪初，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劳动者过度劳动的问题突显。随着近年来教

师、医生和科研工作者等 “过劳死”现象频繁出现，中国学者开始关注劳动者过度劳

动的特征，如杨河清等 （２００９）及杨河清和王丹 （２０１１）通过调查分别分析了北京地

区政府部门和企事业机构员工与北京商务中心区知识工作者的过度劳动状况。还有一

些研究关注过度劳动对劳动者自身的影响，如孙中伟等 （２０１８）分析了超时工作对外

来工精神健康的影响；张抗私等 （２０１８）分析了工作时间对城镇职工健康的影响，并

指出工作时间是影响城镇职工自评健康和心理健康的重要负面因素。在认识到过度劳

动的危害之后，一些学者开始分析个体因素、企业因素和社会因素对劳动者过度劳动

的影响，探究过度劳动的成因 （肖红梅，２０１４；刘璐宁、孟续铎，２０１８；孟续铎、王

欣，２０１５；石建忠，２０１９）。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从法律规制角度给出了缓解过度劳

动的建议 （杨河清、王欣，２０１７）。尽管大量研究从多个角度分析了过度劳动问题，但

相关研究对知识水平较高群体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对知识水平较低群体的关注较少

（赖德胜等，２０１４）。

农民工群体作为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特殊群体，面临严重的过度劳动问题。

与高技能群体不同，农民工群体的过度劳动有其自身的特征。由于小时工资较低，家

庭经济负担较重以及签订劳动合同比例较低，农民工超时劳动的可能性更大 （朱玲，

２００９；石丹淅、赖柳华，２０１４）。正如本文引言部分所述，增加收入是农民工群体过度

劳动的主要动力。然而，较少研究关注过度劳动是否真正带来了农民工收入的增加

（董延芳，２０１８）。有研究指出最低工资提升不仅不会缓解低收入农民工群体的过度劳

动，而且由于最低工资提升带来的成本增加使得企业要求农民工工作时间进一步延长，

导致过度劳动更加严重 （郭凤鸣、张世伟，２０１８）。因此，从补偿的角度分析农民工过

度劳动的收入效应，有助于深入理解农民工过度劳动的成因。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建立农民工工资方程，并基于面板数据消除能力等不可观测

因素导致的内生性，分析农民工过度劳动的收入效应，讨论农民工群体劳动选择的自

由性，进而提出缓解农民工过度劳动的政策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其一，从

补偿角度分析农民工过度劳动的成因。过度劳动相关研究更多关注过度劳动的危害，

较少关注过度劳动的成因。本文通过分析农民工过度劳动是否获得了合理的补偿，讨

论农民工过度劳动选择的自由性，深入了解农民工过度劳动的成因，进而提出缓解农

民工过度劳动的有效政策建议。其二，模型设定消除了部分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提

高了估计结果的可信性。建立工资方程的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消除能力等不可观

测因素的影响，得到更加准确的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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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的统计描述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 （ＲＵＭｉＣ）。该调查旨在记录近十年来

中国乡城人口流动情况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状况。该调查于２００８年展开基线调

查，每年进行追踪调查，形成面板数据。调查早期包括城镇住户调查、农村住户调查

以及流动人口住户调查三个子项目，但２０１２年起，该项目只保留了流动人口住户调查

部分。流动人口住户调查覆盖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的９个省份１５个城市和地区①，

可以反映中国流动人口的基本状况。本文基于该调查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数据展开，为了

研究的需要，本文首先保留农业户口的个体，其次删除离退休人员、丧失劳动能力者

以及在校学生等样本，最后删除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共得到可用样本７５１１个，

其中２０１６年样本４２２０个，２０１７年样本３２９１个。将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样本进行匹配，

获得匹配样本１８８８个，匹配个体９４４个。

本文将农民工群体分为适度劳动、轻度过度劳动、中度过度劳动和重度过度劳动

四组，分别对应周工作时间小于或等于４４小时、周工作时间在４４至５０小时之间 （包

括５０小时）、周工作时间在５０至６２小时之间 （包括６２小时）以及周工作时间在６２

小时以上。表１给出了基于２０１６年数据得出的农民工工作时间和工资统计结果。从不

同劳动程度农民工样本数量来看，适度劳动农民工群体仅占约１６％，而中度和重度过

度劳动农民工群体分别占约２６％和３１％，其余农民工处于轻度过度劳动状态，表明大

量农民工群体处于过度劳动状态，且过度劳动程度严重。

比较不同劳动程度农民工收入可以发现，重度过度劳动农民工的收入水平最

高，适度劳动农民工收入水平次高，轻度过度劳动农民工收入水平最低，而中度过

度劳动农民工收入水平略高于轻度过度劳动农民工。这一结果表明，过度劳动并没

有使得农民工群体收入得到显著提升。适度劳动农民工的收入高于轻度过度劳动和

中度过度劳动程度的农民工，这可能与不同劳动程度农民工群体人力资本水平不同

有关。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农民工更可能就业于正规部门，其工作时间可能更加合

理，收入水平也较高，而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农民工多就业于非正规部门，虽然工

作时间更长，但收入水平较低。总之，随着过度劳动程度的增加，农民工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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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调查城市包括广州、深圳、东莞、合肥、蚌埠、郑州、洛阳、南京、无锡、重庆、上海、杭

州、宁波、武汉、成都。



并未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只有重度过度劳动的农民工群体收入得到了明显

提升。

表１　农民工工作时间和工资统计

劳动状态 样本量 月收入 月工资 小时工资

适度劳动 ６７２
３６６４０１
（１７５６０３）

３１１４７０
（１５６０９２）

１９７５
（１１６６）

轻度过劳 １１６２
３５０９３１
（１８４７５８）

２８９８９５
（１３００３１）

１４０８
（６３１）

中度过劳 １０８２
３６１４３１
（１６３２１７）

３０８９７５
（１３８６８７）

１２５３
（５５９）

重度过劳 １３０４
３８０４６８
（１８２７４８）

３１２９３６
（１５１６６７）

９８６
（４９２）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根据ＲＵＭｉＣ数据计算得到。

为了消除工作时间延长对奖金等非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对不同劳动程

度农民工月工资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农民工工资收入占总收入的大部分，不同劳

动程度农民工群体之间工资均值差异与收入均值的差异一致。

为了分析不同劳动程度农民工的工资补偿，表１还给出了小时工资的统计结果。

比较不同劳动程度农民工的小时工资可以发现，随着农民工劳动强度的增加，小时

工资表现出下降的趋势，即农民工群体加班时间工资低于基本小时工资，其未获得

应有的加班工资补偿。这一结果可能是由于农民工群体对自身工作时间缺乏决定权，

工作时间的延长大多由企业决定而导致的，也可能是由不同劳动程度农民工群体的

个体特征差异导致的。

为了了解农民工工作时间和工资的变动状况，本文进一步对不同年份农民工工

作时间和工资进行了统计 （见表２）。可以发现，２０１６年至２０１７年间，农民工周工

作时间变化不明显。２０１６年至 ２０１７年间，农民工收入和工资均得到了明显提升，

小时工资也得到了明显提升，收入提升幅度大于工资提升幅度。这一结果表明农民

工群体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中的非工资性福利水平得到明显提升。考虑到收入和工资

的增长还受经济发展的影响，要讨论工作时间对工资的影响，还需要消除工资本身

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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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农民工工作时间和工资的变动

年份 周工作时间均值 收入均值 工资均值 小时工资

２０１６年
５７３１
（１５４４）

３６５２１４
（１７７６７９）

３０５３３５
（１４３６６９）

１３２７
（７６５）

２０１７年
５７３０
（１５８５）

４０２２３８
（１９３７６７）

３２７９２５
（１５７０２１）

１４３８
（８５６）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
资料来源：根据ＲＵＭｉＣ数据计算得到。

由于农民工个体特征是决定其工资和收入的重要因素，表３进一步给出了不同劳

动程度农民工个体特征的统计结果。比较不同劳动程度农民工群体的个体特征可以发

现，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加，农民工平均受教育年限在减小，而教育水平的提升通常有

助于农民工工资和收入的提升；重度过度劳动农民工群体平均年龄略高于其他劳动程

度农民工群体，而农民工群体的代际差异可能使得其工资和收入随年龄增长呈现下降

的趋势；适度劳动农民工群体当前工作经验值比过度劳动的农民工群体高，与轻度过

度劳动的农民工相比，中度过度劳动和重度过度劳动群体当前工作经验水平较高，而

经验水平越高的农民工工资和收入水平通常也较高。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加，女性比例

表现出下降的趋势，由于与男性相比，女性过度劳动的可能性更低，因而不同劳动强

度群体中女性比例的差异符合劳动供给理论预期，而女性工资和收入通常低于男性。

适度劳动和重度过度劳动群体已婚比例最高，而轻度过度劳动和中度过度劳动群体已

婚比例较低，这与不同劳动群体的年龄结构有关，也可能源于已婚导致家庭经济负担

增加，进而激发农民工的努力，使得工资和收入得到提升，而家庭中孩子抚养和老人

赡养负担的增加也可能导致农民工尤其是女性农民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家庭，工资和

收入降低。

从就业单位类型来看，适度劳动农民工群体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

体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就业的比例相对较高，而轻度过度劳动群体和中度过度劳动群

体在私营企业就业的比例相对较高，重度过度劳动群体在个体企业就业的比例相对较

高。这与不同类型企业遵循 《劳动法》的程度不同有关，一般来说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遵守 《劳动法》的情况较好，加班时间较少，能

保证劳动者的加班工资；私营企业遵守 《劳动法》的情况较差，劳动者工作时间普遍

较长，加班工资也通常不能得到保障；个体企业对 《劳动法》的遵循程度最低，大多

数小型个体企业随意要求劳动者加班，加班工资却没有保障。不同类型企业中农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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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和收入通常存在明显差异。从合同签订情况来看，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加，签订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农民工比例下降，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任务合同和无合同

的农民工群体比例上升，而劳动合同的签订为农民工群体的工资和收入提供重要保证，

有助于其工资和收入的提升。从地区分布来看，东部地区的农民工适度劳动比例较高，

重度过度劳动的比例也较高，而中部地区的农民工轻度过度劳动和中度过度劳动比例

较高，西部地区的农民工轻度过度劳动和重度过度劳动比例均较高，而由于中国经济

发展不平衡，地区也是影响劳动者工资和收入的重要因素。

综上，农民工群体的特征差异可能是导致其劳动强度差异的原因，这些因素同时

也会影响其工资和收入。因而，分析农民工工作时间对其工资和收入的影响，需要控

制这些因素。

表３　农民工个体特征统计

特　征 适度劳动 轻度过劳 中度过劳 重度过劳

受教育年限（年） １０４１ ９６６ ９１７ ８７０

小学及以下（％） ９４５ １０７７ １１７０ １６６０

初中（％） ３３１９ ４５３５ ５１７０ ５３３３

高中（％） ２０００ １８７５ ２０３０ １６８６

中专（％） １６９２ １２７７ １００７ ８８１

大学及以上（％） ２０４４ １２３７ ６２２ ４４０

年龄（年） ３５０８ ３５５６ ３５２２ ３６６８

当前工作经验（月） ７０１２ ５８６７ ６０８３ ６３２３

女性（％） ５３４１ ５０５３ ４３５６ ３８７４

已婚（％） ７２０９ ６８２２ ６６５２ ６７９２

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９６７ ５８５ ５０４ ４７８

国有企业（％） ７２５ ５１９ ３７０ ６１６

集体企业（％） ０８８ １７３ １３３ ０７５

私营企业（％） ４６１５ ５２３９ ５０９６ ４０３８

个体企业（％） １６２６ ２１４１ ２９４８ ４１５１

外资合资企业（％） １９３４ １３０３ ９３３ ６０４

固定期限合同（％） ７４９５ ７１９４ ６５９３ ５３９６

无固定期限合同（％） １６９２ １８４８ ２２９６ ２６１６

任务合同（％） ３５２ ３４６ １９３ 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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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特　征 适度劳动 轻度过劳 中度过劳 重度过劳

无合同（％） ４６２ ６１２ ９１９ １５４７

东部地区（％） ６９６７ ５３０６ ５７７８ ５９６２

中部地区（％） １８４６ ２８４６ ２６２２ ２２３９

西部地区（％） １１８７ １８４８ １６００ １７９９

样本量 ４５５ ７５２ ６７５ ７９５

　　资料来源：根据ＲＵＭｉＣ数据计算得到。

四　回归方程设定

识别工作时间变化对农民工收入或工资的影响，需要建立合适的经济计量模型。

基本的线性工资模型可以设定为：

ｌｎＷｉ＝α＋β０ｌｎｈｉ＋Ｘ′ｉβ１＋ｕｉ （１）

其中，ｌｎＷｉ表示个体ｉ收入或工资的对数，α表示截距项，ｌｎｈｉ表示个体 ｉ周工作

时间对数，β０表示周工作时间对数变量的系数，Ｘ表示影响收入或工资的个体特征向

量，β１表示个体特征的系数向量，ｕｉ表示随机误差项。

由于个体的工作时间可能存在内生性，即能力水平较高的农民工群体可能选择工

作时间较短的工作，而能力水平较高也会导致工资较高，因而遗漏能力变量会导致系

数β０估计的非一致性。假设个体能力不随时间变化，本文进一步建立面板固定效应模

型，消除不可观测的能力偏差，以期获得一致的估计结果。工资方程的固定效应模型

可以表示为：

ｌｎＷｉｔ＝α＋β０ｌｎｈｉｔ＋Ｘ′ｉｔβ１＋Ａ′ｉγ０＋Ｔｔγ１＋ｕｉｔ （２）

其中，Ａｉ表示个体能力以及其他影响收入或工资，且与 ｌｎｈｉ相关的不随时间变化

的解释变量向量，γ０表示其系数向量，Ｔｔ表示时间变量 （２０１６年 Ｔｔ＝０，２０１７年 Ｔｔ＝

１），时间变量的系数γ１识别收入或工资变动的趋势。

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组内估计量通过均值离差变换可以得到：

ｌｎＷｉｔ－ｌｎＷｉ＝（α－α）＋β０（ｌｎｈｉｔ－ｌｎｈｉ）＋（Ｘ′ｉｔ－Ｘ
—′ｉ）β１

＋（Ａ′ｉ－Ａ
—′ｉ）γ０＋（Ｔｔ－珔Ｔｔ）γ１＋（ｕｉｔ－珔ｕｉ）

（３）

其中，ｌｎＷｉ、ｌｎｈｉ、Ｘ
—′ｉ、Ａ

—′、珔Ｔｔ和 珔ｕｉ分别表示相应变量在时间上的均值。由于 Ａ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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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随时间而变化，因而珔Ａｉ＝Ａｉ，即珔Ａ′ｉ－Ａ′ｉ＝０。消除常数项以及不随时间变化的Ａｉ的影

响，式 （３）可以化简为：

ｌｎＷｉｔ－ｌｎＷｉ＝β０（ｌｎｈｉｔ－ｌｎｈｉ）＋（Ｘ′ｉｔ－Ｘ
—′ｉ）β１＋（Ｔｔ－珔Ｔｔ）γ１＋（ｕｉｔ－珔ｕｉ） （４）

基于面板数据对式 （４）进行 ＯＬＳ估计，可以得到 β０的一致估计量。根据研究的

需要，被解释变量ｌｎＷｉｔ选取月收入对数、月工资对数以及小时工资对数，分别分析工

作时间延长对劳动者月收入、月工资和小时工资的影响。其中，工资为劳动者在当前

工作中每个月的平均工资，而月收入为劳动者的工资与奖金、津贴以及其他实物性收

入的总和，小时工资通过月工资除以月工作小时数得到。

收入和工资方程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周工作时间对数。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受教育

年限和经验水平的提升均对劳动者工资和收入产生重要影响，而经验的积累包括随着

年龄变化的一般工作经验积累和随着在当前企业中工作年限变化的特殊工作经验积累，

因而方程中加入控制变量：受教育年限、年龄、当前工作经验以及当前工作经验的平

方。由于劳动力市场中通常存在针对女性的歧视，导致女性劳动者工资和收入可能低

于男性，因而加入性别控制变量：女性 ＝１，男性 ＝０。由于成立家庭会为劳动者带来

更多的经济负担，因而加入婚姻控制变量：已婚 ＝１，未婚 ＝０。由于中国劳动力市场

发展不够完善，就业于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劳动者工资和收入存在明显差异，因而

控制工作单位类型变量：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

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 （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作为参照组）。由于中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

不平衡，就业于不同地区的劳动者工资和收入也存在明显差异，因而控制地区变量：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以东部地区作为参照组）。为了消除工资和收入的变

动趋势，还需控制年份变量：２０１６年＝０，２０１７年＝１。

五　回归结果分析

首先控制农民工群体个体特征，分析工作时间变化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表４不

仅给出了基于月收入的回归结果，同时也给出了基于消除奖金等非工资性收入之后的

月工资的回归结果。从回归结果来看，受教育年限的增加有助于农民工月收入和月工

资水平的提升；年龄越大的农民工收入水平和工资水平均越低；随着当前工作经验的

增加，农民工月收入和月工资均表现出增加的趋势，但其影响较小；女性月收入和月

工资均明显低于男性；已婚农民工月收入和月工资均较高；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相比，

２０１６年国有企业的月收入偏高，而２０１７年国有企业的月工资明显偏低，这可能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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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群体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就业比例较低，不同年份的样本选择差

异导致的；与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相比，农民工在私营企业、个体企业和外资合资企

业的月收入和月工资水平均明显较高，与城镇职工存在明显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农民

工群体进入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等存在就业隔离的原因，即使部分农民工群

体可以进入此类单位，但其可能只能在条件较差的工作岗位上工作，因而所得工资和

收入较低；与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农民工相比，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和任务

合同的农民工月收入和月工资均不存在明显差异，２０１７年无合同的农民工群体的月收

入明显低于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农民工群体的月收入，但其月工资却未表现出低于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农民工群体的特征，这表明劳动合同签订可能有助于农民工群体奖

金、津贴和实物等非工资性收入的提升，劳动合同签订标志着就业的正规化，因而带

来非工资性收入的提升符合理论预期；与东部地区相比，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农民工

月收入和月工资水平均明显较低，体现了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尽管２０１６年与

２０１７年农民工月收入方程和月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存在一定差异，但回归系数的方向

基本一致，且符合理论预期，表明农民工月收入和月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是可信的。

从工作时间变量系数来看，农民工周工作时间越长，其月收入和月工资水平越高，

这一结果符合劳动报酬支付规律。比较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随着时

间的推移，工作时间延长对月收入的提升作用在增强，而对月工资的提升作用在减弱，

表明工作时间延长对奖金、津贴和实物等非工资性收入的影响在增强。从数值上来看，

农民工工作时间增加１％，月收入增加０１％左右，表明收入对工作时间的弹性较小，

即工作时间的增加并未带来农民工收入水平的明显提升。月工资对工作时间的弹性更

小，农民工工作时间增加１％，月工资增加小于０１％，表明工作时间增加同样未使得

农民工群体月工资得到应有的提升，暗示加班工资制度在农民工群体中执行较差，农

民工群体可能较少获得加班工资。

表４　不同年份农民工月收入和月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一般线性模型）

变　量
月收入对数 月工资对数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周工作时间对数 ００９１４ ０１０５０ ００９５７ ００８６４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２４６ ００２２４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０８１

年龄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０８４ －０００４８ －０００５６

当前工作经验 ０００１７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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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　量
月收入对数 月工资对数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６年 ２０１７年

当前工作经验平方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０２４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０７

女性 －０１５５３ －０１５９５ －０１３１５ －０１６４０

已婚 ０１５０４ ０１４０２ ０１４８７ ００９９２

国有企业 ００８５７ ００４７１ －００３４０ －０１４１８

集体企业 ００３９４ ００３８９ ００８５３ ００６２５

私营企业 ０１１７２ ０１０４８ ０１７９３ ０１３５８

个体企业 ０１２５２ ０１０９０ ０２２９６ ０１９８７

外资合资企业 ００５８６ ００８６９ ００５２２ ００９３６

无固定期限合同 ０００５１ －００１９８ －００１４９ －００１３９

任务合同 ００２９９ ００３３２ ００３７５ ００７００

无合同 ０００３８ －０１１０５ ０００８０ －００１９７

中部地区 －０２７３９ －０２８２９ －０２６０２ －０２４０４

西部地区 －０３２２６ －０３０５６ －０２６６０ －０２６２０

常数项 ７６２８２ ７８６５６ ７４４９６ ７７９０３

样本量 ７５６ １１５１ １０５４ １２２９

　　注：由于当前工作经验单位为月，当前工作经验平方数值较大，因而将其做除以１０００处理；、、分别表
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ＲＵＭｉＣ数据计算得到。

由于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的农民工样本在地区分布和不同类型企业就业分布上存在一

定差异，因而基于两年样本的比较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差。为了消除样本选择差异的

影响，本文进一步对２０１６年和２０１７年的样本进行了匹配，获得平衡面板数据，并应用

面板固定效应模型消除能力等不随时间变化且不可度量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对月收入

方程和月工资方程进行回归 （结果见表５）。基于平衡面板的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显

示，周工作时间的延长使得农民工群体月收入得到提升，但对其月工资不存在显著影

响，进一步表明工作时间的延长可能导致农民工奖金等非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但并未

使得其月工资得到明显提升。比较不同劳动强度农民工群体可以发现，与适度劳动农

民工相比，轻度过度劳动和中度过度劳动均未使得农民工月收入明显增加，只有重度

过度劳动使得农民工月收入增加。然而，与适度劳动农民工相比，重度过度劳动农民

工月收入增加仅仅约为５％，即重度过度劳动带来的月收入提升并不明显。不同劳动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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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农民工月工资差异与月收入差异不同，与适度劳动相比，轻度过度劳动的农民工

群体月工资略高，但中度过度劳动和重度过度劳动的农民工群体月工资并未表现出明

显的增加，这可能是由于轻度过度劳动农民工群体更容易获得加班工资，而中度过度

劳动和重度过度劳动更多是由企业单方面决定的，较难获得加班工资的缘故。比较月

收入方程和月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轻度过度劳动的农民工群体更可能获得

加班工资，中度和重度过度劳动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加班工资，但重度过度劳动农民工

群体可能获得更多的奖金等非工资性收入。

表５　农民工收入和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固定效应模型）

变　量 月收入 月工资 小时工资

周工作时间对数 ００６４１ ００７６２ －０９２３８

轻度过度 ００３５０ ００８４０ －０１６５２

中度过度 ００３８８ ００５０４ －０３７４３

重度过度 ００５１７ ００６６０ －０５８３７

样本量 １８８８ １８８８ １８８８

　　注：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控制了农民工群体的受教育年限、年龄、当前工作经验、性别、已婚、工作单位类
型、合同类型和就业地区变量；、、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由于一些变量在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
间变动不明显，导致其估计系数不显著，因而本文未提供相应变量的回归结果，需要的读者可以向作者索取。

资料来源：根据ＲＵＭｉＣ数据计算得到。

为了进一步确认农民工工作时间的回报差异，本文进一步回归了农民工小时工

资方程。可以发现，周工作时间的增加使得农民工小时工资明显减少，小时工资对

工作时间的弹性为 －０９２，进一步表明农民工工作时间的增加并未获得应有的加班

工资。与月收入和月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对比可以发现，农民工工作时间的变化与

其月收入和月工资之间几乎不存在显著关系。从不同劳动强度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

发现，与适度劳动农民工相比，轻度过度劳动农民工小时工资明显减少，随着过度

劳动程度的增加，小时工资呈递减趋势，这进一步表明过度劳动农民工群体并未获

得应有的加班工资补偿，其工作时间的增加只能带来单位时间工资的减少。

结合月收入和月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过度劳动通过增加奖金、津贴和

其他非工资性收入的方式使得农民工月收入有所增加，但增加的幅度不仅没有达到

《劳动法》要求的水平，而且加班工资低于标准工资，使得农民工越过度劳动小时工资

水平越低。这一结果表明农民工群体对工作时间的选择处于被动，在不合理的加班工

资回报或没有加班工资回报的条件下，被动接受企业要求的工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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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回归结果检验

为了验证农民工工作时间对其收入和工资影响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对农民

工群体进行分组分析。由于男性和女性劳动者的劳动供给行为存在一定差异，本文首

先按照性别进行分组。表６给出了月收入和月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周工

作时间延长使得女性月收入得到提升，但对男性月收入没有显著的影响。除去奖金等

非工资性收入，工作时间延长同样使得女性月工资得到提升，对男性月工资也没有显

著影响。周工作时间对男性和女性月收入影响的差异可能源于男性和女性劳动供给行

为的差异。男性通常承担较大的家庭经济责任，因而加班收入的高低，甚至是否有加

班收入对其劳动参与行为的影响较弱；而女性由于有更多的劳动选择 （比如照顾家庭、

孩子等），其劳动供给对工资就更加敏感，较低的加班工资可能使得女性退出劳动力市

场，因而只有合理的加班工资补偿才能让女性保持就业状态。

基于不同劳动强度的月收入方程回归结果显示，与适度劳动的农民工相比，只有

重度过度劳动的男性农民工获得了更多的补偿，而轻度过度劳动和中度过度劳动的男

性农民工均未获得更多的补偿，各种过度劳动程度的女性农民工均未获得更多的补偿；

而月工资方程回归结果显示，与适度劳动农民工群体相比，轻度过度劳动的男性和女

性农民工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工资补偿，而中度和重度过度劳动群体均未获得明显补

偿，与总体回归结果相一致。

表６　不同性别农民工收入和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固定效应模型）

变　量
月收入 月工资 小时工资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周工作时间对数 ００５６１ ０１１１５ ００９０１ ０１０９５ －０９０９９ －０８９０５

轻度过度 ００３９５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８５２ ０１０７２ －０１３９９ －０１５９４

中度过度 ００２４４ ００５５４ ００７４３ ００４６９ －０３２７９ －０３８３７

重度过度 ００７６５ ００１３９ ００８８９ ００６７７ －０５５３２ －０５６２５

样本量 １０９２ ７９６ １０９２ ７９６ １０９２ ７９６

　　注：本表为控制其他个体特征、企业特征和地区变量的回归结果；、、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ＲＵＭｉＣ数据计算得到。

表６还给出了男性和女性农民工小时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结果与总体

样本回归结果相似。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男性和女性小时工资均明显下降。与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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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农民工群体相比，不同过度劳动程度的男性和女性农民工小时工资均明显较低，

且随着过度劳动程度的增强，小时工资会更低。这些结果进一步表明农民工群体的过

度劳动并未得到应有的补偿。

由于农民工群体的代际特征差异明显，本文按照年龄将其分为传统代农民工和新

生代农民工，比较两代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差异，并检验工作时间对农民工收入和工资

的影响 （见表７）。可以发现，周工作时间的增加使得传统代农民工月收入和月工资得

到提升，但对新生代农民工月收入和月工资没有显著影响。对于传统代农民工来说，

与适度劳动农民工相比，重度过度劳动农民工的月收入略高，所有过度劳动的农民工

月工资较高，表明过度劳动使得农民工月工资得到提升，但只有重度过度劳动的农民

工获得了明显的奖金等非工资性收入回报。与传统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过

度劳动并未带来月收入和月工资的明显提升，表明劳动力市场并未对新生代农民工的

过度劳动给予补偿。这一结果暗示着农民工群体的过度劳动越发严重。

表７进一步给出了农民工小时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工作时间的增加

使得农民工小时工资显著降低，且这一作用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更加明显。与适度

劳动农民工相比，过度劳动的农民工群体小时工资均更低，且随着过度劳动程度的增

强，农民工小时工资表现出递减的趋势。过度劳动强度增加对新生代农民工小时工资

的负向影响大于对传统代农民工小时工资的负向影响，表明新生代农民工更少获得加

班补偿。传统代和新生代农民工小时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与总体样本小时工资方程回

归结果一致。

表７　不同代农民工收入和工资方程回归结果 （固定效应模型）

变　量
月收入 月工资 小时工资

传统代 新生代 传统代 新生代 传统代 新生代

周工作时间对数 ００７１９ ００５１５ ０１１７２ －０００６９ －０８８２８ －１００６９

轻度过度 ００３２６ ００４７１ ０１０１７ ００７７０ －０１７９２ －０１３３１

中度过度 ００４４２ ００３４５ ０１０２０ ００１４０ －０３５６９ －０３７２７

重度过度 ００７３２ ００３６９ ０１３８５ ０００６４ －０５４４８ －０６０２３

样本量 １００５ ８８３ １００５ ８８３ １００５ ８８３

　　注：、、分别表示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资料来源：根据ＲＵＭｉＣ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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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数据，建立农民工收入方程和工资

方程的固定效应模型，并基于面板数据消除不可观测个体特征的影响，回归农民工工

作时间对其收入和工资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农民工群体过度劳动问题严重，

且过度劳动的农民工并未获得应有的工资和收入补偿。

月工资和月收入方程的回归结果显示，工作时间的延长使得农民工群体工资和收

入得到提升，但农民工工作时间增加１％，月收入仅增加０１％左右，月工资增加小于

０１％，表明工作时间的增加并未带来农民工收入和工资的明显提升，暗示加班工资制

度在农民工群体中执行较差，农民工群体可能较少获得加班工资。与适度劳动农民工

相比，轻度过度劳动和中度过度劳动均未使得农民工月收入明显增加，只有重度过度

劳动使得农民工月收入增加，但重度过度劳动农民工月收入增加仅仅约为５％，月收入

提升并不明显。与适度劳动相比，轻度过度劳动的农民工群体月工资略高，但中度过

度劳动和重度过度劳动的农民工群体月工资并未表现出明显的增加。比较月收入方程

和月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轻度过度劳动的农民工群体更可能获得加班工资，

中度和重度过度劳动并没有获得更多的加班工资，但重度过度劳动农民工群体可能获

得更多的奖金等非工资性收入。

小时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显示，周工作时间的增加使得农民工小时工资明显减少，

小时工资对工作时间的弹性为 －０９２，进一步表明农民工工作时间的增加并未获得应

有的加班工资。与适度劳动农民工相比，轻度过度劳动农民工小时工资明显减少，随

着过度劳动程度的增加，小时工资减少越来越明显，表明过度劳动农民工群体并未获

得应有的加班工资补偿，其工作时间的增加只能带来单位时间收入的减少。

结合月收入方程、月工资方程和小时工资方程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过度劳动

通过增加奖金、津贴和其他非工资性收入的方式使得农民工月收入有所增加，但增

加的幅度不仅没有达到 《劳动法》要求的水平，而且加班工资低于标准工资，使得

农民工越过度劳动小时工资水平越低。这一结果表明农民工群体对工作时间的选择

处于被动，在不合理的加班工资回报，甚至没有加班回报的条件下，被动接受企业

要求的工作时间。在基本回报无法保证的情况下，农民工这种看似为了提高收入而

“主动过劳”的选择是其不得不 “被动接受”的结果。

为了促进农民工群体的适度劳动，提高其就业和生活质量，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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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如下建议：首先，规范加班工资制度，保证农民工过度劳动获得补偿。为了增加收

入，大量农民工愿意增加工作时间，甚至接受严重的过度劳动。然而，农民工工作时间

增加并未换来应有的回报，导致农民工群体处于过度劳动越严重，自身损失越大的状态。

因而，政府部门应加强立法和执法，一方面应调整加班工资限制，明确劳动者的小时工

资设定，进而为加班工资的获得提供明确依据；另一方面应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对企业

的监管，加大对违法企业的惩罚力度，保证农民工群体基本加班收入的获得。

其次，规范农民工工作时间，保障农民工群体的基本休假权利。尽管近年来农民

工群体的工资和收入水平均有所提升，但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收入提升的代价是

超长的工作时间，由此农民工不仅损失了闲暇在内的自由时间，身心健康也受到损害。

因而，政府部门应加强立法，严格对劳动者工作时间进行限制，并加强对企业的监督，

增大惩处力度。政府部门通过设定加班时间上限，可以减少严重过度劳动的农民工群

体数量；通过限制加班频率，可以防止农民工长期处于过度劳动状态；通过灵活设置

休假时间，制定补休假制度等，可以降低农民工过度劳动对其自身的负向影响。

最后，规范农民工群体的就业，促进农民工就业正规化。尽管 《劳动法》已经对劳

动者的工作时间做出限制，且明确延长工作时间应征求劳动者的同意，但由于农民工群

体多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其劳动收入及基本保险和福利的获得很难保证，导致其只能

通过过度劳动积攒更多的收入，为老年之后提供保障。因而，政府部门应加强 《劳动合同

法》等相关法律的实施，保证农民工群体基本权益和福利获得。促进农民工就业的正规化，

在为农民工群体提供就业保障的同时，保证其享有基本的社会保险和企业相关福利的权利。

参考文献：

董延芳、罗长福、付明辉 （２０１８）， 《加班或不加班：农民工的选择还是别无选择》，

《农业经济问题》第８期，第１１６－１２７页。

郭凤鸣、张世伟 （２０１８），《最低工资提升对低收入农民工过度劳动的影响》，《中国人

口科学》第５期，第４２－５６页。

郭正模 （２０１５），《中国特色的企业超时用工能算 “体面劳动”吗———超时用工及企业

内部劳动力市场交易双方的行为分析》，《社会科学研究》第４期，第３５－４０页。

孔庆洋、赵杰、郭斌、李琼英 （２０１４）， 《农民工加班意愿、劳动供给与人口红利》，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３期，第１１３－１２２页。

·１９·

郭凤鸣、张世伟：农民工过度劳动是 “自愿选择”还是 “无奈之举”？



赖德胜、孟大虎、李长安、王琦等 （２０１４），《２０１４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报告———迈向

高收入国家进程中的工作时间》，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刘林平、张春泥、陈小娟 （２０１０），《农民的效益观与农民工的行动逻辑———对农民工

超时加班的意愿与目的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第９期，第４８－５８页。

刘璐宁、孟续铎 （２０１８），《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背景下农民工超时工作问题探析》，《农

村经济》第７期，第１２１－１２８页。

罗连化、周先波 （２０１９），《加班、工作量自主权与效用———兼论工时约束的存在性》，

《经济学动态》第３期，第５９－７３页。

孟续铎、王欣 （２０１５），《企业员工超时工作成因与劳动时间特征》， 《经济与管理研

究》第１２期，第６６－７４页。

森冈孝二 （２０１９），《过劳时代》，米彦军译，北京：新星出版社。

石丹淅、赖柳华 （２０１４），《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现代财经 （天

津财经大学学报）》第７期，第１０３－１１３页。

石建忠 （２０１９），《健康视域下雇佣农民工过度劳动成因与规制对策》，《广西民族大学

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第３期，第４２－４８页。

孙中伟、张莉、张晓莹 （２０１８），《工作环境污染、超时加班与外来工的精神健康———

基于 “二次打击”的理论视角》，《人口与发展》第５期，第１４－２３页。

王艾青 （２００７），《过度劳动及其就业挤出效应分析》，《当代经济研究》第１期，第４５－

４８页。

王维国、周闯 （２０１４），《基于就业稳定性视角的户籍工资差异》，《数量经济研究》第

２期，第６２－７４页。

肖红梅 （２０１４）， 《城市从业者 “过劳”的成因分析———基于北京地区的调查数据》，

《人口与经济》第３期，第８８－９２页。

杨河清 （２０１４），《我国过劳问题严重，亟须加强研究》，《人口与经济》第３期，第８５－

８８页。

杨河清、韩飞雪、肖红梅 （２００９），《北京地区员工过度劳动状况的调查研究》，《人口

与经济》第２期，第３３－４１页。

杨河清、王丹 （２０１１），《北京商务中心区知识工作者过劳状况———现状与对策》，《经

济与管理研究》第１０期，第５４－５９页。

杨河清、王欣 （２０１７），《新常态下我国过度劳动法律规制问题研究》，《南京大学学报

（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第５期，第７１－７７页。

·２９·

劳动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８卷第４期



张抗私、刘翠花、丁述磊 （２０１８），《工作时间如何影响城镇职工的健康状况？———来自

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劳动经济研究》第１期，第１０７－１２７页。

朱玲 （２００９），《农村迁移工人的劳动时间和职业健康》，《中国社会科学》第１期，第

１３３－１４９页。

Ｂｌｕｅｓｔｏｎｅ，Ｂａｒｒｙ＆ＳａｒａｈＲｏｓｅ（１９９７）．Ｏｖｅｒｗｏｒｋｅｄ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Ｕｎｒａｖｅｌｉｎｇ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Ｅｎｉｇｍａ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３１，５８－６９．

Ｂｏｗｌｅｓ，Ｓａｍｕｅｌ＆ＹｏｎｇｊｉｎＰａｒｋ（２００５）．Ｅ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ＷｏｒｋＨｏｕｒｓ：Ｗａｓ

ＴｈｏｒｓｔｅｎＶｅｂｌｅｎＲｉｇｈｔ？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１５（５０７），３９７－４１２．

Ｂｕｒｇｏｏｎ，Ｂｒｉａｎ＆ＰｈｉｎｅａｓＢａｘａｎｄａｌｌ（２００４）．ＴｈｒｅｅＷｏｒｌｄｓ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Ｔｉｍｅ：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ｓａｎ

ａｎｄＷｅｌｆａｒ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ＷｏｒｋＨｏｕｒｓｉ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ｅｄ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Ｓｏｃｉｅｔｙ，３２

（４），４３９－４７３．

Ｃｈａ，Ｙｏｕｎｇｊｏｏ（２０１０）．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Ｓｐｈｅｒｅ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ＳｐｏｕｓａｌＯｖｅｒｗｏｒｋｏｎ

Ｍｅｎｓ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ｓ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ｎＤｕａｌＥａｒｎｅｒ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７５（２），３０３－３２９．

Ｄｅｍｂｅ，Ａｌｌａｒｄ，ＢｉａｎｃａＥｒｉｃｋｓｏｎ，ＲａｃｈｅｌＤｅｌｂｏｓ＆ＳｔｅｖｅｎＢａｎｋｓ（２００５）．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

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ａｎｄＬｏｎｇＷｏｒｋＨｏｕｒｓｏｎ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ｊｕｒｉｅｓａｎｄＩｌｌｎｅｓｓｅｓ：Ｎｅｗ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６２（９），５８８－５９７．

Ｇａｌｉｎｓｋｙ，Ｅｌｌｅｎ，ＳｔａｃｙＫｉｍ＆ＪａｍｅｓＢｏｎｄ（２００１）．ＦｅｅｌｉｎｇＯｖｅｒｗｏｒｋｅｄ：ＷｈｅｎＷｏｒｋＢｅｃｏｍｅｓ

ＴｏｏＭｕｃｈＮｅｗＹｏｒｋ：Ｆａｍｉｌｉｅｓ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Ｇｉｇａ，Ｓａｂｉｒ，ＡｊａｙＫｕｍａｒＪａｉｎ＆ＣａｒｙＣｏｏｐｅｒ（２０１０）．ＷｏｒｋｉｎｇＬｏｎｇｅｒ：ＨｏｕｒｓｏｆＷｏｒｋ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ＵＫ：Ｗｉｌｅｙ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ｌ．

Ｇｏｌｄｅｎ，Ｌｏｎｎｉｅ（２００９）．ＡＢｒｉｅ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ＬｏｎｇＷｏｒｋ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

Ｏｖｅｒｗｏｒｋ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Ｅｔｈｉｃｓ，８４（２），２１７－２２７．

Ｊａｃｏｂｓ，Ｊｅｒｒｙ＆ＫａｔｈｌｅｅｎＧｒｅｅｎ（１９９８）．ＷｈｏａｒｅｔｈｅＯｖｅｒｗｏｒｋｅ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Ｒｅｖｉｅｗ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５６（４），４４２－４５９．

Ｍａｊｏｒ，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ＫａｔｈｅｒｉｎｅＫｌｅｉｎ＆ＭａｒｋＥｈｒｈａｒｔ（２００２）．ＷｏｒｋＴｉｍｅ，Ｗｏｒｋ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ｗｉｔｈ

Ｆａｍｉｌｙ，ａｎ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ｐｐｌｉｅｄ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８７（３），４２７－４３６．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Ｊｅｒｅｍｙ＆ＬｙｄｉａＡｌｅｔｒａｒｉｓ（２００７）．ＷｏｒｋＦａｍｉｌｙ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Ｈｏｕｒ

Ｍｉｓｍａｔｃｈｅｓ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ａｍｉｌｙＩｓｓｕｅｓ，２８（６），７４９－７７２．

Ｒｏｓｅｎ，Ｓｈｅｒｗｉｎ（１９７４）．Ｈｅｄｏｎｉｃ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Ｍａｒｋｅｔ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ｕｒ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８２（１），３４－５５．

·３９·

郭凤鸣、张世伟：农民工过度劳动是 “自愿选择”还是 “无奈之举”？



Ｓｈｅｐａｒｄ，Ｅｄｗａｒｄ＆ＴｈｏｍａｓＣｌｉｆｔｏｎ（２０００）．ＡｒｅＬｏｎｇｅｒＨｏｕｒｓ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ｉ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ｎｐｏｗｅｒ，２１（７），５４０－５５３．

Ｓｐａｒｋｓ，Ｋａｔｅ，ＣａｒｙＣｏｏｐｅｒ，ＹｉｔｚｈａｋＦｒｉｅｄ＆ＡｒｉｅＳｈｉｒｏｍ（１９９７）．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Ｈｏｕｒｓｏｆ

ＷｏｒｋｏｎＨｅａｌｔｈ：ＡＭｅｔａ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７０（４），３９１－４０８．

ｖａｎｄｅｒＨｕｌｓｔ，Ｍｏｎｉｑｕｅ（２００３）．ＬｏｎｇＷｏｒｋｈｏｕｒｓ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Ｓｃａｎｄｉｎａｖｉ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ｏｒｋ，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Ｈｅａｌｔｈ，２９（３），１７１－１８８．

Ｗｈａｒｔｏｎ，Ａｍｙ＆ＭａｒｙＢｌａｉｒＬｏｙ（２００６）．ＬｏｎｇＷｏｒｋＨｏｕｒｓａｎｄＦａｍｉｌｙＬｉｆｅ：ＡＣｒｏｓ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ｅｅ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ＦａｍｉｌｙＩｓｓｕｅｓ，２７（３），４１５－４３６．

Ｉｓ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Ｏｖｅｒｗｏｒｋ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ｙｏｒ
Ｒｅｌｕｃｔａｎｔ？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

ＧｕｏＦｅｎｇ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ｗｅｉ

（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Ｊｉｌ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ｏｎ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ＲｕｒａｌＵｒｂａ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２０１６ａｎｄ２０１７，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ｅｓｈｏｗ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ｗａｇｅａｎｄｉｎｃｏｍｅｖａｒｙｗｉｔｈｗｏｒｋｉｎｇｈｏｕｒｓｕｓｉｎｇｆｉｘｅｄｅｆｆｅｃｔｓｍｏｄｅｌ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ｗｏｒｋｉｎｇｈｏｕｒ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ｓ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ｉｎｃｏｍｅｏｎｌｙｔｏａｓｍａｌｌ

ｅｘｔｅｎｔ，ｂｕｔｒｅｄｕｃ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ｈｏｕｒｌｙｗａｇｅ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ａｓｔｈｅｏｖ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ｔｅｎｓｉｆｉｅｓＡｓ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

ｄｏｎｏｔｈａｖｅｄｕ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ｉｒｏｖｅｒｗｏｒｋ，ｍｏｒｅ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ｍｅａｎｓｍｏｒｅｉｎｃｏｍｅｌｏｓｓ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ｓｏｍ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ｉｍｐｏｓｉｎｇｓｔｒｉｃｔｌｉｍｉｔｓ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ｇｈｏｕｒ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ｉｎｇｏｖｅｒｔｉｍｅ

ｐａｙｓｙｓｔｅｍ，ｅｎｓｕｒｉｎｇ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ｈｏｌｉｄａｙｓａｎｄｏｖｅｒｗｏｒｋ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ｒａｔｅｏｆ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ｎｅｅｄｔｏ

ｂ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ｂｙ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ｉｇｒａｎｔｗｏｒｋｅｒｓ，ｏｖｅｒｗｏｒｋ，ｉｎｃｏｍｅｃｏｍｐｅｎｓａｔｉｏｎ，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ｗａｇｅ

ＪＥＬ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２２，Ｊ３１，Ｊ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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